事業用爆炸物安全管理自主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事業單位名稱
	
	爆炸物管理員
	

	礦場或工程名稱
	
	火藥庫現存量
	  炸藥：        公斤，  炸藥：      公斤

	火藥庫
	編號
	經務庫字第             號
	
	電雷管：        發，非電雷管：       發，

	
	類別
	□設置□同一地點設置□寄存
	
	導爆索：        公尺，導爆管：      公尺

	
	有效期限
	至     年     月     日止
	
	硝酸銨：        公斤

	自主檢查項目及內容
	是
	否
	爆管員簽章

	人員及訓練
	1.已遴用爆炸物管理員並取得證照？請假或離職時有否指定適當人員代理？
	
	
	

	
	2.已遴用爆破專業人員並取得證照？(    人)
	
	
	

	
	3.火藥庫看守人、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及爆破專業人員等名冊，已送縣(市)警察及消防機關備查？
	
	
	

	
	4.爆破專業人員，初任時已辦理職前專業訓練？並報經濟部備查?
	
	
	

	火藥庫安全設施
	1.庫房（天花板、壁板、地板…等）及檔牆規格是否符合規定？
	
	
	

	
	2.防潮及通風設施（設通風孔並護鐵線網、庫窗）是否符合規定？
	
	
	

	
	3.看守防是否為鋼筋混凝土或加強磚造結構?是否加裝鐵窗?
	
	
	

	
	4.防盜（警鈴、圍牆或鐵線網…等）是否符合規定？ 
	
	
	

	
	5.消防設施（滅火器）是否在有效期限內(   年   月   日)?
	
	
	

	
	6.避雷針針端與庫簷連線及避雷針垂線之交角是否在45度以內？
	
	
	

	
	7.庫房周圍之安全距離有無變遷？（距第   類設施      公尺）
	
	
	

	
	8.庫房周圍環境（周圍8公尺內有無可燃性物品、雜草等）是否符合規定？ 
	
	
	

	
	9.庫房門兩側有無懸掛嚴禁煙火及手機請關機警語?
	
	
	

	
	10.庫房有無備置溫、濕度計？設置記錄卡並詳細紀錄溫、濕度？
	
	
	

	看守房
	1.看守人是否有向警察分局及消防機關報備？ 
	
	
	

	
	2.火藥庫是否派人看守？看守人員是否與所報名冊相符？
	
	
	

	
	3.看守房與庫房間距是否在30公尺範圍內？能否監視庫房範圍？
	
	
	

	
	4.看守房內是否懸掛火藥庫設置登記證影本，爆炸物管理員及看守人員名冊，事故緊急通報系統等?
	
	
	

	爆炸物儲存
	1.有否設置爆炸物分類庫存卡片懸掛於庫內明顯處？保持完整收發記錄？
	
	
	

	
	2.爆炸物實際清點現存量與分類庫存卡片記載數量是否相符？
	
	
	

	
	3.爆炸物存儲高度是否在1.8公尺以下？是否保留30 ﹪作為通道？
	
	
	

	
	4.領用散支爆炸物，有否備置合格之領用爆炸物（炸藥、雷管）專用箱？
	
	
	

	
	5.爆炸物存耗量報告表格式是否符合？各欄是否有詳細填列？
	
	
	

	
	6.相關簿冊是否保留5年以上?
	
	
	

	
	7.領、退料單格式是否符合？是否按規定記載?
	
	
	

	
	8.是否經各級主管人員(含爆破專業人員全部)確實親自簽名？
	
	
	

	
	9.庫內有無混存爆炸物以外之物品或紙盒、木箱……等空包裝材料？
	
	
	

	
	10.庫存爆炸物有否保持包裝完整？存放時箱上標誌向外？有無變質情形?
	
	
	

	
	11.進入庫房內，是否禁止攜帶燈火、照明器具或無線電通訊設備等?
	
	
	

	提領及使用


	1.當日需用之爆炸物暫時存放於工作場所安全處時，是否指定專人看管？
	
	
	

	
	2.填妥領料單，是否經工程主管或礦場負責人簽章？
	
	
	

	
	3.發料人是否依領料單數量發給?並於火藥庫外安全地點點交？ 
	
	
	

	
	4.散支爆炸物是否分別裝於木製、紙製、塑膠製或其他不導電材料製之專用堅固容器?容器內不得存放其他物品，容器外是否有爆炸物種類之標示?
	
	
	

	
	5.是否有分解或強力撞擊雷管情形？包括試圖拉出電雷管之腳線或普通電管之導火索？
	
	
	


	自主檢查項目及內容
	是
	否
	爆管員簽章

	提領及使用


	6.電雷管裝入炸藥前，是否於安全地點或安全裝置內以安全導通試驗器檢查其電路，確認電路不通者不得使用？作業時應嚴禁吸煙及靠近火源？
	
	
	

	
	7.雷管裝入炸藥或導爆索裝接雷管時，是否於接近工作場所之安全地點，並以安全器具為之，且應遠離火源、高熱體、電線、電機設備、鋼軌及運轉中機器等？
	
	
	

	
	8.鑽孔前或鑽孔時嚴禁將先領出之爆炸物置於作業現場附近，鑽孔完成後不可即行裝藥，是否待砲孔冷卻後再行裝藥？
	
	
	

	
	9.裝入砲孔之電雷管，在未經與發爆母線連結前，是否將其腳線之兩端結合；並以串連方式結線。
	
	
	

	
	10.於發爆前是否以經檢驗合格專用之導通試驗器檢查結線之電氣迴路及電阻值？ 
	
	
	

	
	11.是否使用檢驗合格及電壓、電流充足之發爆器發爆？
	
	
	

	
	12.裝填炸藥於砲孔時，是否使用木棒或竹桿，不得使用金屬棒或塑膠棒，且以緩慢輕推至孔底，避免損及雷管腳線？
	
	
	

	
	13.炸藥裝入砲孔後，是否以粘土、砂袋、水袋或其他不燃性物質充分填塞，不得使用可燃性物質？
	
	
	

	
	14.裝藥與發爆作業是否由同一人擔任，不可分由兩人分工方式，且發爆器開關器應由裝藥人員親自攜帶，不可懸掛於發爆器上，裝藥後切實清點剩餘炸藥及雷管數量，結線後並作導通試驗。
	
	
	

	
	15.有可燃性之氣體、粉塵或煤塵存在處所，引爆前是否先檢定周圍可燃性氣體、粉塵或煤塵含量，經確認無危險後，始得實施。
	
	
	

	
	16.引爆母線在未經通電引爆前，連接發爆器之兩端是否予以接合；其連接雷管腳線之兩端應錯開，且使其長短不一，防止發生短路。
	
	
	

	
	17.引爆母線須為完全絕緣之被覆電線，不得有破損或接合，並應架設在不帶電之安全地帶。
	
	
	

	
	18.有閃電雷擊之虞時，是否嚴禁使用及處置爆炸物，使用及處置爆炸物時，砲孔周邊一百公尺範圍內，禁止使用無線電通訊設備。
	
	
	

	
	19.爆炸物裝藥作業期間，於砲孔周邊20公尺範圍內，是否禁止實施鑽孔作業。
	
	
	

	
	20.爆炸物引爆前是否採取插紅旗及敲鐘或廣播之廣泛警告措施，或配置警戒人員於各通路口監視，使其鄰近地區人畜避至安全地點後方可引爆； 
	
	
	

	
	21.爆破警戒人員是否於爆破後15分鐘始得撤離。
	
	
	

	
	22.使用電雷管爆破時，經通電後不論引爆與否，是否先啟斷發爆器之電源?並將引爆母線端解離發爆器予以結合後，是否等候15分鐘以上再進入檢查爆破作業現場?
	
	
	

	
	23.砲孔裝填炸藥後引爆前，是否將空紙箱或木箱、紙盒、內襯紙、塑膠袋、藥支包裝紙等用餘材料收集，並檢查確無殘留爆炸物後，即予移至安全處所全程監視焚燬，不得移作他用。
	
	
	

	
	24.懷疑雷管或炸藥有不發及殘留時，是否在現場處理完畢後出碴?
	
	
	

	
	25.每日有領用爆炸物不論有無退料，是否填寫爆炸物退料單？並由退料人、爆破專業人員、爆炸物管理員及工程主管或礦場負責人簽名（蓋章）。
	
	
	

	
	26.所申請配購之爆炸物是否切實使用於施工計畫書或合約書所列地點？
	
	
	


說明:1.本表每月10日由爆炸物管理員切實負責自主檢查1次，並予紀錄，親自簽名後交工程主管或礦場負責人簽名。
     2.本表應存留看守房內保管至少5年，並主動提供經濟部礦務局人員抽查時查閱，未提供查閱視為未實施自主檢查，爆炸物管理員應予記警告1次處分。
                                                工程主管或礦場負責人(簽名):                                          
